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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海基础设施管理合同公司



高速公路业务使用条款 

 

（条款的效力） 

第 １条  由本公司经营的下列一般高速公路（以下简称“高速公路”），其在使

用上的相关合同，除有特别规定外，均适用本条款。 

但是，对于本条款中未规定的事项，应依照法律规定或一般惯例处理。 

热海沙滩线 

（从静冈县热海市泉元门川分字立窪84番地至静冈县热海市东海岸町85

番地4号） 

（通知不明地址的对方当事人） 

第 ２条 如就本公司经营的高速公路业务向对方发出通知或催告，而无法得知

或极难确定其所在地址时，则须在相关收费站的显眼处张贴所要通知

或催告的事项，以作代替。 

２．自前款所述事项张贴之日起满2周时，视为对方已收到该通知或催告。 

（使用期间等） 

第 ３条 高速公路的使用期间为全年，使用时间为每天24小时。 

（使用费） 

第 ４条 高速公路的使用费，以启用日经国土交通大臣批准的金额为准。 

（使用券） 

第 ５条 使用券的种类如下。 

(1) 普通使用券 

(2) 回数使用券 

（使用费的收取等） 

第 ６条 通行高速公路的驾驶员及其乘客（以下称为“使用者”）应在指定的收

费站支付使用费并领取普通使用券，或出示回数使用券并办理指定的手

续。 

但是，对于本公司所实施的无现金支付服务的使用者，应采取本公司指

定的措施。 

（使用券的持有等）



第 ７条  使用者自通过前条所述收费站时起，至结束使用高速公路之前，应持有

前条所述的使用券，并在本公司工作人员要求时出示该使用券。但是，

在本公司工作人员收回使用券或使用第6条所规定的无现金支付服务时，

不受此限。 

２．如果使用者未能出示前款所述的使用券，除非明确显示其在通过前款规

定的收费站后遗失了使用券，否则本公司将收取使用费。 

（高速公路的非法使用） 

第 ８条 对于非法使用高速公路的人员，本公司可在收取使用费的基础上，另行

收取相当于使用费双倍的金额。 

（使用费的退款等） 

第 ９条 对于未使用且在有效期内的使用券（包括下款的凭证，下同），如提出退

款请求，本公司将从该使用券的票面金额（回数使用券按照封面记载的销

售金额×未使用券张数÷总券张数计算得出的金额）中扣除10%的手续费

后，退还剩余金额。在此情况下，退款金额中不足10日元的部分将不予找

零。 

２．因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而无法使用高速公路时，对于普通使用券，公

司将退还相当于已收取使用费用的金额，对于已办理第6条手续的回数使

用券，公司将发放可使用该条高速公路的凭证，以代替退还费用。 

３．本公司如因前款所述的原因导致高速公路停用超过1天时，回数使用券的

有效期将延长相应的天数。  

４．前2款规定不适用于对高速公路停用负有责任的使用者。 

５．如果使用者因第2款以外的原因被要求将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本公司将不

退还使用费。 

（工作人员的指示） 

第１０条 使用者应遵守本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行维护高速公路安全或交通管制职责

过程中发出的任何指示。 

（拒绝使用） 

第１１条 在下列情况下，本公司将拒绝提供高速公路使用服务。 

（１）在使用高速公路时，出现了违反法律规定或出于安全目的的使用限制的情况。



（２）在使用高速公路时，出现了可能严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 

（３）在使用高速公路时，出现了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况。 

（４）因用作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或与其同等团体主办的各种特别活动的场

地，而临时关闭高速公路的情况。 

（５）因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造成了机动车辆通行障碍的情况。 

２．如果使用者违反前条或第14条的规定，或在使用高速公路时出现前款第

1项至 第4项的任何一项，或出现前款第5项的情况，本公司可要求使用

者驶离高速公路。 

（本公司的责任） 

第１２条 由于本公司对高速公路管理存在缺陷，导致使用者的生命、身体或财产

受到损害时，除以下各款的情况外，本公司将予以赔偿。 

（１）使用者故意或疏忽。 

（２）非本公司责任造成的机动车辆相互接触或碰撞。 

（３）盗窃及其他第三方造成的损害。 

（４）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 

２．在前款规定的情况下，本公司的责任自使用者进入高速公路时开始，至

使用者离开高速公路时结束。 

 

（使用者的责任） 

第１３条 任何使用者如故意或过失损坏高速公路或其附属设备，必须将其恢复原

状或赔偿损失。 

（禁止销售物品等） 

第１４条 未经本公司许可，使用者不得在高速公路上进行物品的销售或分发、宣

传及其他类似行为。 



出于安全目的的使用限制 

 
对于通行于本公司普通高速公路的机动车辆，出于安全目的的使用限制如下。 

 

 

（１）车辆的尺寸及重量 

长度 不超过12米 

宽度 不超过2．5米 

高度 不超过3．8米 

总重量 不超过20吨 

 

 

（２）最高车速 

乘用车60公里/小时 

11座以上乘用车40公里/小时 

货车40公里/小时 

 

（３）禁止通行 

装有履带及其他可能损坏高速公路的结构装置的机动车辆 


